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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2020-012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 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 0.2 股。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

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 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371,721,161.43 元。经董事会决议，

公司 2019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

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 元（含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8187366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61,099,786.56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13.09%。 

2.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

总股本 381873666股，本次送股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458,248,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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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并将另行公

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公司一贯重视股东回报，但受制于可持续能力。据公司统计，从 1994

年上市至今，公司累计向股东分配的股利（现金+送股，含 2019 年度拟分

配的利润）占累计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为 52.68%，

其中：向股东分配的现金股利占累计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之比为 41.02%。显然，提高股东回报的可持续能力的根本在于提高优质

产能的比重，因此，公司面临可持续发展的任务较为紧迫。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371,721,161.43

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61,099,786.56 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6,908,623.75元的比例为 13.09，低于 30%，具体

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所处水泥制造业，是个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也是资源密集型行

业，还属于重资产行业。水泥产品具有体重、量大、附加值低的特点，决

定了产品销售受制于销售半径，企业效益依赖于优质产能的规模。 

近年，我国水泥行业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成为水

泥行业的特征。由于资源矿山的不可移动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去的都是落

后产能，同时按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在有矿山资源的地方投建优质产能。 

2019 年，我国基建投资增速保持平稳，房地产投资和新开工面积韧

性较强，支撑全年水泥需求量稳中向好，水泥行业呈现“量价齐升”的局

面，全年行业实现利润 1867 亿元，同比增长 19.6%，再创历史最好（数

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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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受自身实力和其它因素影响，公司发展一直较为缓慢，总体滞后于行

业发展速度。受益于近 2 年效益的好转，公司抓紧提升资产质量和优质产

能的比重。2019年，公司出资 37,965.765 万元收购了少数股东持有的建

福南方公司 30%股权；当前，公司正在实施炼石厂综合技改项目、安设二

期工程项目，两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优质熟料产能将增加 303.5 万吨，

比现有产能提高 46.62%。因此，公司尚处于成长阶段。 

为统筹资源、聚力经营发展，公司对各子公司的生产实行统一计划，

产品实行分区销售、统一管理，对资金实行统一归集、统筹使用。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近几年，尤其是 2018-2019 年，受益于行业经营环境的改善，公司盈

利状况持续改善。2019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690.86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39,298.09万元），同比增加38.34%

（扣非后增加 18.98%）。 

受益于效益好转，公司在提升优质产能的同时持续大力降杠杆，总负

债从 2015 年底的 34.65 亿元降到 2019年底的 24.33 亿元，资产负债率从

2017年底的 74.09%降到 2019 年底的 61.86%。 

为完成正在实施的炼石厂综合技改项目、安砂二期工程项目投建，公

司还需大量的资金支持。 

（四）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1、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 2019 年年末数刚转正为 31,491.85万元

（年初数为-11,807.61 万元），自我积累还相当薄弱。 

2、公司规模相对较小，面临未来发展的任务较重。2020 年公司因 2

个项目投资有重大现金支出计划，在现有资金（库存+预计新增经营净现

金流）基础上，尚需债务融资 7 亿多元。 

3、根据预算，2020年公司产销规模扩大，流动资金需求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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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 

根据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向股东共分配股利（现金+股票）

137,474,520.56 元，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234,246,640.87 元（合并数

为 177,444,019.18元）。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向投资者回报可持续性能力

较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司资产盈利能力不高，资产质量整体有待提高。因

此，根据公司安排剩余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用于公司炼石厂综合技改项目及

安砂建福二期工程。 

1、炼石厂综合技改项目 

该目在拆除炼石厂 4#窑（一条 2300t/d 熟料生产线）、5#窑（一条

2000t/d熟料生产线）的位置上，采用新型干法生产工艺，技改建设一条

带 7.5MW纯低温余热发电的 45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总投资约 7.1

亿元，计划在 2020 年 10 月建成投产。截至 2019 年底，项目累计投入

13,907.93 万元。根据预算，2020 年计划投入 54,260 万元万元。 

2、安砂建福二期工程 

该项目采用新型干法预分解生产工艺，在一期项目（安砂建福公司）

建设时预留的场地扩建一条带9MW纯低温余热发电的4500t/d熟料水泥生

产线，项目总投资约 8.79 亿元，已在 2019年底安排动工，预计建设期约

16 个月。截至 2019 年底，项目累计投入 383.02 万元。根据预算，2020

年计划投入 50,150万元。 

（六）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执行情况的说明 

1、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 2012 年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

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修改了《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

金分红政策进行修改完善，明确现金分红为公司利润分配的优先选项，制

定具体的分红标准和分红比例，以及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

序。2014 年，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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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现金分红》规定，对章程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现金分红政策补充了“差

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有关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章程，在满足章程规定的现金股利分配条件时，公司每年以

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且在最近三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现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2、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章程情况说明 

公司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单位：元 

分红 

年度 

每 10 股送

红股数

（股） 

每 10 股

派息数

(元)（含

税） 

每 10 股转

增数（股） 

现金分红的数

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

利润的比率

(%) 

2019 年 2 1.60 0 61,099,786.56 466,908,623.75 13.09 

2018 年 0 0.33 0 12,601,830.98 337,497,650.07 3.73 

2017 年 0 0 0 0.00 -151,803,701.17 0.00 

根据上表，公司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217,534,190.88

元，应累计现金分红不少于 65,260,257.27 元。最近三年公司现金分红总

金额为 73,701,617.54 元。本次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为

44.44%。显然，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0年4月1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并将该方案提交公

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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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根据公司客观实际情

况，兼顾了公司可持续发展和回报股东两者需求，是较为合理的。公司本

次及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比例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违反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全体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方案

的制定同时考虑了对股东的现金回报和公司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有利于维护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同意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 月 21日 

 


